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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能發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議程 
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5年 4月 29日(星期三)上午 10時 

地   點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二廠模擬操作中心 229教室 

壹、主席宣佈開會 

貳、主席報告 

參、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(3案) 

肆、討論提案 (2案) 

伍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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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 

第一案(1140508-02案_第 41 分會第三核能發電廠) 

案由：核三廠配合國家政策，於廠區內安裝太陽能光電板，面積高達 50

公頃，廠區內施工道路每日卡車碾壓，柏油路面早已難以承受，

造成龜裂及坑洞，請再生能源處協助重修柏油路面，以免造成

人員進出有工安的疑慮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核三廠於 6 月 1日起，預算使用屬於核後端基金，管制預算後是否

有錢可以修補柏油路面？ 

二、且有前車之鑒，如去年太陽能光電板於有眷宿舍屋頂施工後造成室

內漏水，當時電廠監工單位要求全面塗上防水漆，以補救屋頂防水

層，但太陽能光電板施工單位，只願意配合部份塗上防水漆，最後

還是由核三善後全面塗上防水漆，才把有眷宿舍屋內漏水解決，當

時還有台電(核三)預算支付相關費用，那 6月 1 日起該如何處理？ 

三、建請由施工單位再生能處重新補柏油路面，以免梅雨季及颱風過後，

路面積水柏油路受損後，路面強度變弱造成坑洞，人員進出有工安

的疑慮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本案繼續追蹤。 

辦理情形： 

核能發電處說明： 

核三廠經現勘施工單位再生能源處重新補柏油路面，尚有部份未完成

(詳附件 1)。另該廠已洽再生處詢問，該處回覆，因工程尚在進行中，

針對未完成部分，將於施工完成且無重車進入後，依契約規定進行復原

新鋪。 

再生能源處說明： 

一、本案說明第一項建議由權責單位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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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據 111 年 10 月 12 日「核三廠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機組財物採

購帶安裝案」屋頂型光電建物屋頂相關試驗、各棟屋頂施作期間配

合事項及地面型雜物處理討論會議(詳附件 2)，核三廠會議中表示

施工前如進行全面試水可能造成房舍多處漏水，不宜於屋頂施工

前測試，故本處配合核三廠意見，依會議紀錄五(一)第 1 項決議

「漏水測試以施工前不執行試水，待屋頂型太陽光電基礎施工完

成後針對施作之基礎部分作局部試水，局部試水無漏水即滿足本

案契約之規定，其餘屋頂防水工作由核三廠另案辦理。」辦理現場

漏水測試。爰本處已完成單身宿舍 1~6、保 7、放 8、檢 9、南灣宿

舍 1~13及幼 14之基礎局部試水，並將 23棟試水測試紀錄及照片

陸續於 113年 11 月 14日(再生字第 1133726510 號函)、113年 11

月 28 日(再生字第 1133726945 號函)及 114 年 1 月 22 日(再生字

第 1133721073 號函)函送核三廠，基礎外之防水依該會議決議由

核三廠另案辦理。 

三、南灣宿舍周邊 AC 全面刨鋪作業已於 114 年 5 月 28 日完成。另地

面型光電之管排路線施作完成後先行進行 AC假修復，以供人員車輛

先行通過；針對管排以外部分，如為本工程施工車輛造成 AC塌陷或

破損，將視範圍及程度立即要求承攬商進行假修復與安排局部復原

新鋪，以維用路人安全。目前 B 區管排路段(含二大門前)已於 115

年 1 月 22 日全面復原新鋪完成，D1區管排路段已於 115 年 1 月 23

日全面復原新鋪完成(詳附件 3)。 

 

第二案(1141127-02案_第 41 分會第三核能發電廠) 

案由：建請核能後端營運處安排工會及各核能系統幹部參訪蘭嶼貯存

場及台東溝通中心，以便更深入了解低階核廢料桶儲存現況、

未來規劃、目前進展、遭遇困難及安全性，利於日後對內外溝通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本案繼續追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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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情形： 

核能後端營運處說明： 

一、有關參訪低放貯存場(蘭嶼)部分，本處建請緩辦，係因蘭嶼天候多

變，導致往返飛機與船班時常停飛及停航，經常有滯留於台東或蘭

嶼之風險，除舟車勞頓外亦有交通安全之考量。 

二、然為增進低放處理及處置之內外溝通，歡迎工會及各核能系統幹

部至台東溝通中心進行參訪，相關聯繫及細節將與工會代表再行

溝通，並請核溝中心協助規劃及接待。 

三、若有參訪規劃，請工會代表依上述二說明，提出參訪日期及人數，

交通部分請自行至台東市，再由本處安排當地交通。 

四、本案建請結案。 

 

第三案(1141127-03案_第 41 分會第三核能發電廠) 

案由：核電廠再啟動與除役工作之區分及分工原則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小組會議詢問事項辦理。 

二、目前核三廠再運轉的方向已經相當明確，惟各廠仍同時執行部分除

役階段相關工作（不含室內乾儲作業）。實際推動過程中，部分除

役作業與再運轉準備項目間，可能在進度或執行方向上產生重疊或

衝突情形，亟需釐清。 

辦法：建議核能系統統一盤點並明確界定再啟動與除役相關工作項目，

說明各項業務之優先順序與分工原則，使各廠得以依據一致方針

執行，避免重複投入或作業矛盾，並將人力與資源聚焦於再運轉

推動之重點任務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本案繼續追蹤。 

辦理情形： 

核能發電處說明： 

一、核三廠運轉執照屆期後依法進入除役，須遵照核三廠除役計畫及

管制機關規定辦理，惟現階段僅為規劃作業，相關工作尚未展開。 



第 5 頁，共 22 頁 

二、核三廠刻正進行保存資產設備價值的維護保養及準備自主安全檢

查事宜，配合相關工作需要將妥善安排人力，避免重複或作業矛

盾，俾完成交付任務。 

三、有關核電廠再啟動與除役工作，均涉及相關法規規範與管制機關

要求，後續相關工作之推展，本處將依政策指示配合滾動檢討調

整，並按事業部規劃辦理。 

核能後端營運處說明： 

核二、三廠均已進入除役期間，除依法規規定應向核安會陳報之相關文

件須定期辦理(如：除役年報/季報、重要管制事項等，已有過往辦理內容

可供參)，可依目前推動再運轉之工作目標與重點任務需求，以優先順序

及重要度妥善予以安排，俾分派有限資源於推動再運轉之重點任務。後

續可視再運轉申請作業情形，適時向核安會申請將屆期除役重要管制事

項之時程展延。 

核能發電事業部策劃室說明： 

核二、三廠於除役期間，現階段依法規或管制機關要求之事項主要為規

劃作業及相關文件陳報。有關電廠再運轉整備工作及除役作業之推動，

均可透過總處高階主管例會、核能營運高階主管會議，或除役督導會議

等會議，進行討論及指示，以妥適安排人力與資源投入重點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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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討論提案 

第一案(1150429-01案_第 41 分會第三核能發電廠) 

案由：有關核三廠再運轉計畫人力規劃及補充時程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三月份核能高階主管會議中，策劃室曾提及未來核二及核三在執行

再運轉計畫時，人力規模規劃將分別提高至 600人及 580人。 

二、目前核三再運轉計畫相關預算已陸續核定，其中 115年專案預算已

核准，116年預算亦經董事會通過。另台電高層近期亦要求將原訂

4 月 1 日啟動之 2 號機大修作業提前於 3 月 20 日開始執行，並比

照過往大修模式進行排班管控，同時要求縮短大修工期，顯示公司

推動核三再運轉計畫之決心與進度。 

三、然而，目前核三現場人力與策劃室規劃有極大的落差，為確保日後

相關工作順利推動，建請相關單位說明未來人力補充之規劃與時程，

以利因應再運轉計畫所需。 

辦理情形： 

核能發電處說明： 

為因應再運轉計畫之執行及未來運轉人力所需，近年本系統新進員額

皆以優先分發至電廠為原則，以補充現場長期人力缺口，並輔以廠處間

支援方式因應短期工項人力所需。至本事業部未來人力之補充規劃，本

處亦積極配合策劃室，向人力資源處以爭取增加員額、提前進用及增加

獎學金類別名額等方式，俾利儘速補足人力缺口，以達順利運轉之目標。 

核能發電事業部策劃室說明： 

一、為因應核二廠及核三廠未來恢復長期運轉所需人力，本室已將人

力需求規劃提供人力資源處，請人力資源處協助增加本事業部未

來新進人員分配名額，以電廠穩定運轉發電期間所需運維人力為

目標，逐年回補人力。除新進職員/僱員招考進用外，並爭取增加

獎學金甄選名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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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後續將配合公司整體人力運用策略及新進員額實際撥配結果，妥

善規劃分配新進人力，並充分運用事業部人力。 

人力資源處說明： 

本案將配合核電廠再運轉時程及各項相關業務推動情形，滾動調整核能

人力進用規劃，並請核能發電事業部策劃室妥適規劃未來所轄單位業務

分配及人力配置與運用，並提供相關說明資料，本處將適時予以協助。 

 

第二案(1150429-02案_第 41 分會第三核能發電廠) 

案由：有關核三廠推動再運轉相關作業所需電腦軟、硬體及通訊設備

採購，建請上級單位給予明確支持與資源協助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核三廠正全力推動再運轉相關工作，資訊設備與通訊系統為關鍵基

礎，惟相關採購案常因預算刪減或程序要求，影響推動時效，基層

執行面臨「有任務、無工具」之情形。 

二、案例說明如下： 

(一)112年視訊設備更新案（約 1,700萬元），原已核准，後因預

算調整導致無法決標而撤案，影響設備改善進度。建議未來可

依核定金額分階段辦理，以利實際推動。廠區網路系統長年累

積較為複雜，核三已規劃逐步整理優化，惟範圍廣泛，需穩定

資源支持。 

(二)廠區網路系統長年累積較為複雜，核三已規劃逐步整理優化，

惟範圍廣泛，需穩定資源支持。 

(三)業務所需軟體採購案（約 12 萬元），申請預算時需另提建置

計畫書，現正辦理中，惟程序與急迫性間仍有落差。 

三、綜上，建請上級單位在預算與審查機制上給予適度支持與彈性，兼

顧實務需求與時效，以利核三相關工作順利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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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情形： 

核能發電處說明： 

有關核三廠推動再運轉相關作業所需之電腦軟、硬體及通訊設備採購

案，考量涉及再運轉相關工作推動，確有整體規劃與資源投入之必要。

已請該廠依實際作業需求儘速完成盤點，研提所需項目、規格、時程

及經費需求送審，俾利本處協助該廠順利推動相關作業。 

資訊系統處說明： 

一、 有關核三廠推動再運轉相關工作，如涉及未及編列之資訊預算，均

可依本公司資訊預算支應相關申請流程辦理，其他如提案所述視

訊設備及網路系統等項目，本處將依權責全力配合及協助。 

二、 相關採購或資訊設備設置建請依本公司流程執行，並建議考量現

有相關資源(如視訊本處已提供 Teams 視訊軟體授權)，評估實際

需求提出具體規劃，以確保相關資源符合實需。 

 

伍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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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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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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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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